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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度白云区医疗卫生科技项目申报指南

2024 年度拟支持一批医疗卫生科技项目，提升白云医疗卫

生领域科技创新能力。

一、一般类医疗卫生科技项目

（一）内容

项目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，有一定的科技含量，并对白云区

社会事业发展有一定的支撑作用。项目成果具有可以预期的应用

前景、社会效益，能在白云区应用，且无知识产权纠纷。项目主

要为以下任一方向：

1.公共卫生、应急医疗保障、卫生管理、临床医疗、护理、

检验及药学等医疗卫生相关项目；

2.医疗卫生科研领域创新型发展方向、紧扣高质量发展促进

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研究、深化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学科项目

的研究；

3.在医疗卫生方面探索新理论、新技术、新方法。

（二）申报要求

1.申报单位要求

（1）登记注册地在白云区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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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生单位；

（2）具有完成项目所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；

（3）具有与项目相关的研究经历和相关业绩；

（4）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；

（5）具有完成项目的良好信誉度。

2.项目组要求

（1）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，学

科带头人或业务骨干人员，已退休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；

（2）项目负责人应具有本领域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技术优

势，熟悉本领域国内外技术和市场发展动态；

（3）项目组主要成员为项目主要承担者，与项目研究无关

的人员不得在项目组挂名；项目组一般不超过 5人，确有需要超

出人数限制的，必须书面说明；

（4）每名科研人员在同一年度只能担任 1个项目的负责人；

（5）项目组成员均为副高及以下职称的卫生技术人员。

3.每家申报单位申报总数不超过 10项。

（三）不予立项情况

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不予立项：

1.项目负责人已承担过区科技计划项目，但不按要求进行项

目实施和管理，不及时提供进度，不按规定结题验收或结题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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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格的，申请延期且时间已超过项目验收时间一年以上的；

2.原则上不受理已经获得国家和省、市等有关部门立项项目

的申请；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不同类别的科技计

划项目；

3.申报单位不按规定要求提供统计数据的；

4.其它不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的。

（四）立项数量

立项数不超过予以受理申报项目数的 60%。

（五）评审方式

采用竞争性评审等方式。

（六）支持方式

项目经费由申报单位自筹。

二、公立医院发展改革类科技项目

（一）内容

项目为以下任一方向：

1.医院改革创新、强化学科建设发展、提升“高、精、尖”临

床能力提高救治能力、深化改革创新改善就医体验、加强人才队

伍建设提升医院运营管理水平等方面相关研究；

2.有一定优势的各类重点特色专科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申报要求

1.申报单位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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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区属 7间公立医院（南方医院白云分院、区第二人民

医院、区妇幼保健院、广中医附属白云医院、白云区第三人民医

院、南方医院太和分院、白云区石井人民医院）；

（2）具有完成项目所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；

（3）具有与项目相关的研究经历和相关业绩；

（4）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；

（5）具有完成项目的良好信誉度。

2.项目组要求

（1）项目负责人应为中级或以上职称的在职在岗卫生技术

人员；

（2）项目负责人应为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，学科

带头人或业务骨干人员，已退休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；

（3）项目负责人应具有本领域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技术优

势，熟悉本领域国内外技术和市场发展动态；

（4）项目组主要成员为项目主要承担者，与项目研究无关

的人员不得在项目组挂名；项目组一般不超过 5人，确有需要超

出人数限制的，必须书面说明；

（5）每名科研人员在同一年度只能担任 1个项目的负责人；

（6）项目组成员均为副高及以下职称的卫生技术人员。

3.每家申报单位申报总数不超过 3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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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予立项情况

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不予立项：

1.项目负责人已承担过区科技计划项目，但不按要求进行项

目实施和管理，不及时提供进度，不按规定结题验收或结题验收

不合格的，申请延期且时间已超过项目验收时间一年以上的；

2.原则上不受理已经获得国家和省、市等有关部门立项项目

的申请；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不同类别的科技计

划项目；

3.申报单位不按规定要求提供统计数据的；

4.其它不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的。

（三）立项数量

8项左右。

（四）评审方式

采用竞争性评审等方式。

（五）支持方式

除申报单位自筹经费外，由区卫生健康局根据医改相关经费

给予一定支持，具体以经费到位核拨为准。


